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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林业发展
的机遇及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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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以人为本,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提高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立足于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林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分析了林业在城镇建设中的作用,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城

镇化进程给林业发展带来的利弊,并总结借鉴了部分发达国家在林业发展应对城镇化进程方面积累的良好经

验,提出我国林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应该在规划、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资金投入、人才激励、经营模式变革、生态

补偿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实现城镇化进程与林业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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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

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的一种历史过程。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改变过

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做法,真
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深入

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迫切需要林业发挥多功能效益。对林业而言,新型

城镇化带来的既有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一

方面受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园林绿化市场潜力增大、
乡村造林绿化可用土地增多、木质林产品市场结构

变化、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但另一方面,城镇化对林

业自身发展、林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森林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

利亚、英国和德国等在林业发展应对城镇化进程方

面均积累了良好的经验,为此,本文拟在研究借鉴这

些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城镇化进程与

林业发展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一、林业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多功能
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
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2年的52.57%[1-2]。
据估计,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00%,
全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城镇人口将超过10亿

人[3]。快速城镇化带来诸如热岛效应与灰尘效应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林业在城镇建设中

发挥生态、经济与社会三大功能效益。

1.生态效益:改善人居环境

(1)固碳释氧。树木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

吸收CO2和 H2O,释放 O2。据测定,树木每吸收

44g的CO2,就能释放出32g的O2;树木每生长1t
的生物量,可以吸收1.6kg的CO2和 H2O,产生

1.2kg的 O2。1hm2公园绿地每天能吸收900kg
的CO2、释放600kg的O2[4]。

(2)吸收空气尘埃,净化空气。有资料显示,林
木的叶片可以吸收空气中的部分尘埃,城镇森林滞

尘率达70%~90%;1hm2森林每年能吸附50~
80t粉尘,城镇绿地空气含尘量比一般非绿地少一

半以上;许多树木能够分泌杀菌素,如每hm2桧柏林

每天能分泌出30kg杀菌素,能杀死白喉、痢疾、结
核病等病菌;各种林木都拥有吸收SO2的本领,特别

是柳杉、夹竹桃、女贞、臭椿、梧桐等树种,如1hm2

柳杉林每天可吸收60kg的SO2;1株树一年可以

贮存一辆汽车行驶16km排放的污染物[4]。
(3)调节气温,改善城镇小气候。林木花草的根

部通过吸收土壤中的水分,经蒸腾作用,散发到大气

环境中,直接增湿降温;同时,树木花草叶面的遮阳

和蒸腾作用也增湿降温,还能吸收太阳辐射,这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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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城镇小气候具有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城镇森

林面积每增加1%,当地夏季气温可降低0.1℃;当
夏季城市平均气温为27.5 ℃时,林荫下温度为

20.0~24.5℃,比裸露地面低6.0~7.0℃,比柏油

路面低8.0~20.5℃;夏季行道树能提高街道上的

相对湿度10%~20%,1hm2树木增加的空气湿度

相当于相同面积水面的10倍[4-5]。
(4)消除噪声,减弱噪音。仅靠建筑物和消音措

施难以消除城镇噪音,而林木枝叶却能将声波反射,
通过枝叶微振致使声能消耗而减弱。据测定,在降

低噪声方面,林带比空地上同距离的自然衰减多

10~15dB,绿化的街道比未绿化的街道噪音减少

8~10dB[6]。

2.经济效益:绿岗就业与房地产升值

城镇林业绿岗就业主要包括植树造林、保护森

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发展林业旅游,这些都与

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且都能更好地体

现体面劳动(即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保护、获得足够的

收入和充分的社会保护)。发展绿岗就业可以解决

城镇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新

型产业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就业就会,增加当前就业

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实现包容性增长。据调查,2012
年北京市顺义区绿色岗位就业人数约1.7万人,占
全区在岗职工总数的3.82%;贵阳市绿色岗位就业

人数 约 22.4 万 人,占 全 市 在 岗 职 工 总 数 的

32.10%[7-9]。
良好的绿化环境会使城镇房屋的价格提高,促

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据估测,城市森林中的住宅价

格比一般住宅要高:有树木的房屋价值增加5%~
15%,公园或公共绿地附近的住宅价值高15%~
20%[10]。

3.社会效益:林业知识与森林文化教育

林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森林

文化教育和林业知识普及上。首先,城镇绿地植物

群落的教育可满足人们对自然界生命活动知识的需

求。城镇里的森林公园、植物园是儿童了解各种野

生植物活生生的教材,使他们能在娱乐的同时获得

鲜活的知识。其次,建设以林木为主的城市绿地植

物群落,有助于青少年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内部各物

种间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树立必须与自然环境和

谐相处的科学思想,增强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的意识[10]。最后,林业发挥着观光休闲功能。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愿意走进山林放松心

情、陶冶情操,越来越渴望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回归

自然。

  二、新型城镇化给林业发展带来的
机遇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新型城镇化

应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由于林业具有生态、经济、文化功能,完全

符合绿色、循环与低碳经济的要求,因此,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意味着给林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机遇。

1.城镇园林绿化市场潜力增大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城镇建设要体现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

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园林绿化作为城镇建设

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上述理念的基本途径,其行业

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预计到2030年全国城镇

人口达到10亿,相比2011年的6.91亿增加3.09
亿;若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8m2(2011年城市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为现实标准,则需要新增公园绿地

面积36.46亿m2;按每lm2投入100元计算,全国

城镇新增公园绿地的资金投入达3646亿元。如果

保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下降,到2030年全国公园

绿地总面积将超过84.72亿 m2(2011年为48.26
亿m2);若按5元/m2管护投入计算,年均管护资金

总额将超过423.6亿元。这对园林绿化行业意味着

巨大的市场机会[1,3]。
若以联合国提出人均公园面积60m2为理想标

准(联合国生物圈生态与环境组织提出首都城市人均

公园面积60m2为最佳居住环境)[11],2030年全国城

镇公园绿地总面积将要达到600亿m2,新增公园绿

地面积达551.74亿 m2。按联合国指标要求,我国

城市园林绿化市场规模将更加巨大。

2.乡村可用造林绿化土地增多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生

活居住,致使农村许多房舍院落闲置,未来这种趋势

将会进一步持续。对这些闲置土地进行植树种草,
既有利于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又利于拓展绿色生态

空间。数据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7
亿,到2030年将下降至5亿人左右,即20年间人口

下降1.57亿。据实地观察,南方乡村旧房以两层为

主,新房以三层为主;北方乡村旧房以平房为主,新
房开始向楼房方向发展。不妨假设全国乡村平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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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2.5,人均住房面积36.2m2(2011年乡村人均

住房面积),可折算成人均住房土地面积14.48m2,
那么到2030年全国乡村可腾出的住房土地面积达

22.73亿m2,折合22.73万hm2[1,3]。

3.木质品市场结构变化

木材产品市场消费由工业与建筑用材、农民自

用材与农民烧柴、出口三部分组成。2010年木材产

品市场总消费量4.32亿 m3,同比增长2.34%。其

中,工业与建筑业用材折合木材消耗量3.17亿m3;
农民自用材与烧柴消耗量分别0.18亿 m3(0.16
亿m3用于农民住房)与0.35亿 m3;木质林产品出

口折合木材0.78亿m3[12]。
未来20年,城镇居民人口增加,新增城镇住房

需求规模大,住房装修与装饰木材市场规模大。据

估计,城 市 住 房 地 板 面 积 1 m2 估 计 消 耗 木 材

0.025~0.045 m3,内 装 修 每 m2 额 外 增 加 木 材

0.025m3[13]。据此可计算出城镇住房装修累计需

消耗0.06m3左右。若以人均住房面积32.7m2

(2011年城镇居民住房面积)计算,2030年新增3.09
亿城镇人口所需的住房面积将达101.04亿m2。据

此可推算未来20年间城镇新增人口住房装修与装

饰木材市场规模为6.06亿m3。
未来20年,乡村居民人数减少将减低对农民自

用材与烧柴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农民自用材与烧柴

主要是在国内乡村内部流通与消费,其消耗量应与

生产量接近。如果以每万名农民自用材年消耗量

102.00m3(2011年乡村每万人自用材消耗量=
668.79万m3/6.57亿乡村人口)为标准,那么1.57
亿乡 村 人 口 的 自 用 材 消 耗 量 为 160.14 亿 m3

(102.00m3/万人×1.57亿)。这意味着到2030

年,相比2011年农民自用材消耗量减少160.14
万m3。与此类似,计算出每万名农民烧材消耗量为

327.84m3,据此可推算到2030年农民烧材减少

514.71万m3。这两项累计估算出由城镇化带来的

农民自用材与烧柴消耗量到2030年之后每年将减

少674.85万m3。

4.林业产业结构调整

从实地调研中获知,城镇居民与乡村农民林产

品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乡村农民自用材与烧柴

消费较多,这些属于林业一产的范畴;城镇居民对住

房装修与装饰用材、办公家具用材以及林业旅游等

产品与服务消费较多,这些属于林业二产、三产的范

畴。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
林产品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带来了林业

产业的调整。如表1所示,2000-2011年,林业总

产值由3555.47亿元增长到30596.73亿元,11年

间增长了7倍多;林业产业向二产、三产方向发展,
三次 产 业 产 值 结 构 由 2000 年 的 67.20∶
29.10∶3.70调整为2011年的36.14∶54.54∶
9.32。相比林业一产、二产,林业三产增长速度最快,

10年间林业三产产值增长20倍多。预计未来20
年,林业产业继续沿着这种趋势向前发展:林业一产

所占比重降低,林业二产、三产所占比重提高。以第

三产业的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业为例,未来20年,
其生产规模将明显增加,这可以从市场规模推算出

来。按人均花费166元(2011年林业旅游与休闲产

业的人均花费)计算,到2030年新增3.09亿城镇人

口的林业旅游与休闲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12.
94亿元;加上原有的1863.07亿元,累计每年的市

场规模将达到2377.01亿元。
表1 2000-2011年全国林业产值结构变化

年份
林业一产

产值/亿元 占比/%

林业二产

产值/亿元 占比/%

林业三产

产值/亿元 占比/%

林业总产值

产值/亿元 占比/%
2000 2389.30 67.20 1034.60 29.10 131.57 3.70 3555.47 100.00
2001 2703.70 66.10 1241.62 30.35 145.16 3.55 4090.48 100.00
2002 2911.72 62.83 1485.69 32.06 236.83 5.11 4634.24 100.00
2003 3518.08 60.03 2007.43 34.25 334.81 5.71 5860.33 100.00
2004 3887.54 56.40 2561.12 37.16 443.55 6.44 6892.21 100.00
2005 4355.56 51.49 3486.54 41.22 616.64 7.29 8458.74 100.00
2006 4708.82 44.21 5198.40 48.80 745.00 6.99 10652.22 100.00
2007 5546.21 44.25 6033.92 48.14 953.29 7.61 12533.42 100.00
2008 6358.82 44.14 6838.25 47.47 1209.34 8.39 14406.41 100.00
2009 7225.26 41.30 8717.92 49.83 1550.56 8.86 17493.73 100.00
2010 8895.21 39.05 11876.95 52.14 2006.86 8.81 22779.02 100.00
2011 11056.19 36.14 16688.40 54.54 2852.14 9.32 30596.73 100.00

 注: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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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林业发展面
临的困境及影响因素

  城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林业发

展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不仅直接影响

着林业本身的面积、森林覆盖率、产值等,同时还重

新配置着林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并制约

着林业功能的发挥。

1.林地侵占和撂荒时有发生,森林破碎化严重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住房、水、电、气、排污、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边界日益扩大。

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
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7.33万hm2以上。与城市

快速扩张相伴随的是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大量的

耕地、林地被直接征占用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然

而出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1.2亿hm2耕地红线不

能突破的政策底线的考虑,国家在维持耕地面积总

量时常常用林地进行补偿,导致林地面积进一步

减小。
不仅如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还引发了森林

破碎化的现象,整片的森林被分割为小块林地,不仅

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水源涵养功

能,而且破坏了植被群落结构,野生动物栖息地被占

领、生活习性被改变,甚至发生与人冲突的事件。
为了满足城镇人口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和补

偿被占用的林地,城市森林建设成为一种新途径,并
被日益重视,但是城市森林面积的增加依然难以发

挥原有林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与被

侵占的原有林地相比,城镇化所增加城市森林的面

积显得较小;二是城镇化中的森林规划相对落后,往
往以建筑区周围修修补补式的园林设计为主,而没

有从整个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来考虑不同土地

类型的资源配置与布局;三是乡土野生树种采用不

够、森林植物种类单一化、森林层次结构简单化;四
是城市地表硬覆盖化使得不透水地面大量增加,水
渗入地下的比例降低、地表径流增大,自然降水已不

能满足城市树木及其他植物的生长要求。显然,城
市森林建设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上述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城乡统筹在生态建设方面的乏

力使得农村林地撂荒现象严重。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以及林地生产比较效益低造成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

外出打工,引起林地劳动力短缺。加之林业生产周

期性特征明显,使得农民外出打工不会在长期内消

失。这样造成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主要以老人、妇女

和儿童为主,甚至某些农村存在举家外出务工现象,
留守人员经营林业力量较少且薄弱。由于林地没有

及时流转,且大多分布在坡度较大的边远地区以及

破碎化比较严重,使得林民的劳动强度大、生产条件

差,最终造成部分林地撂荒。

2.林业产业人才和资金双双缺乏

(1)劳动力方面。人才队伍总量不足、专业技术

人员缺乏。由于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在

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加之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城
镇化促使从农业转移出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

市。进城务工对于一般处于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

后、工资报酬相对较低、工作环境相对艰苦的林业从

业者同样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另外,林业发展周期较

长、短期效益低,林业系统缺少对人才的吸引和激励

措施。两者对比使得林业人才外流问题十分严峻。
王庭秦等的研究指出,中国林业系统从业人数呈逐

年递减的趋势,2000-2010年末的11年内,林业系

统从业人员总数缩减62万人,降幅达到31%,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减少将近7.2万人,幅度为16%。

2010年全国林业系统专业技术人员有35.6万人,
仅占全国总劳动力人口中的万分之二左右,而一些

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万分之三十到四十[14]。林

业人才外流,加之林农的下一代对森林经营的积极

性不高,引发林业继承问题。除此之外,农村“空心

化”日益严重,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三留人员”的
林业经营能力较低。人才队伍总量不足、专业技术

人员缺乏成为加快林业发展的新任务面临的瓶颈,
不仅阻碍林业科学技术的扩散,而且降低林业经营、
管理、防护能力,对整个林业的生态建设质量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
(2)资金方面。2013年的《城市蓝皮书》测算,

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达到13.1万元,需要

在短期内集中投入的约2.6万元,长期投入的每年

约2400元。个人成本约为人均每年1.8万元,另
外还需要集中支付一笔购房成本,约为人均10.1万

元[15]。公共成本主要是政府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而在各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新

扩建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支出。因此,为了推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克服成本障碍,政府在提

高公共投入和后续投入的过程中,势必将资金更多

用于城镇化建设,这将降低用于林业资金的比例。
就林业来说,资本投资林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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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抽水效应明显。一是由于林业的回报周期

较长,不利于吸引资金尤其是民间资本;二是资本的

逐利性使之更倾向投资于随城镇化发展起来的、相
比林业利润率更高、回报周期更短的其他产业;三是

一些林区已建立起来的林业与民间资本联姻模式

(如“龙头公司+林业合作组织+山林承包户”)可能

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受到破坏,尤其是龙头企业的

非林化投资倾向对原模式的破坏程度更大。

3.林业遭到生态破坏的同时,文化消亡和产品

短缺在短期内不可避免

城镇化对林业本身和林业生产要素产生的影响

将会改变原有的林业系统结构,进而对其功能产生

不利影响。
在生态功能方面,城镇化进程可能降低森林覆

盖率、湿地面积等,直接影响其改善小气候、减弱噪

音、防治大气污染、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水文条件、减
菌、杀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另外,森
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一是城市中常用的化学

制剂,如融雪剂和杀虫剂等,将会损害树木生长;二
是人口的增加和住房密度的变大,提高了火灾和病

虫害的发生频率。
在社会功能方面,城镇化使得农村人口减少、部

分乡村消失,这往往带来传统社区文化的消亡。对

于森林文化而言,尤其是体现民族性的方面将会丧

失。处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山地森林环境的少数民

族,在宗教、风俗、习惯、情趣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

式上存在个别性和差异性,造就了森林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如造林技术、培育技术、采伐技术、相关

法律法规、森林计划制度、森林利用习惯等。森林文

化往往伴随着传统社区文化的消亡而消亡。
在经济功能方面,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

消费能力的提高,这部分人对于木材、竹材、人造木

浆、纸浆、林化产品、木本粮油、食用菌、花卉、药材、
森林旅游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但是城镇化对林地

的侵占和蚕食造成了林地的减少,将会降低森林的

经济功能。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的减少使得生态产

品、林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出现短缺现象。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林业可持续
发展的国外经验及政策建议

  1.国外经验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

化进程早于我国,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都经历了从破

坏森林攫取资源到营林造林恢复植被的过程。这些

国家在应对城镇化进程挑战、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1)加强政策法规制定。英国于1938年颁布

《绿带法》,是城市绿化法制化最早的国家。该法规

定,在伦敦周围保留宽13~24km的绿带,在此范

围内不准建工厂和住宅。英国还制定实施了植树计

划,鼓励民众积极植树,保护树木。1966年,美国出

台了《优质耕地牧地及林地保护法》,要求在城市扩

展中,必须保护优质林地。为了扭转城市化进程中

林地面积不断下降的趋势,保护天然林和原始林,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

规,对林地利用、开发和占用等行为做出规定,要求

在林地利用中必须保护动植物栖息地、水源、生态系

统等。
(2)开展土地利用规划评估。美国积极推行城

市和社区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城市开发对农林保护、
自然景观维护的影响要最小化。澳大利亚采用技术

手段,加强土地利用规划评估,还要求对全国和各州

的土地利用模式、密度和多样性进行报告。通过这

些方法,对林地加强保护,并改变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增加林地面积。英国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
保护高质量的物种栖息地,改造和恢复退化绿地,建
立新绿地和绿化带,推动城市发展和绿地建设之间

的和谐、平衡发展。德国政府鲁尔工业区通过制定

区域总体开发规划,避免了盲目无序的开发行为。
其中,保护和恢复森林绿地是八项重点工作中的首

要任务。
(3)利用市场机制和激励措施保护林地。美国

建立了多种市场机制保护林地。其中最有成效的一

种方式是建立生态系统市场,通过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鼓励林主保护和恢复林地。生态补偿银行是对森

林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一种方式。林主将林地的地

役权交托给第三方机构,承诺限制土地使用,保护生

物栖息地或水源地,并设立基金对林地加以保护和

恢复,然后向主管部门提出建立补偿银行的申请,经
批准后,可获得信用额。信用额可自己使用,也可卖

给那些需要开发土地但没有足够信用额的人。英国

为了扩大绿地面积,不但鼓励在建筑物周围大量栽

种树木,还通过激励政策鼓励私有土地主改造褐地

等不宜种树的地方,建设绿地。在公路、铁路沿线地

区大量栽种树木,不但扩大了绿地面积,还改善了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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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专业化的森林经营机构和队伍。德国

私有林通常作为家庭财产通过继承的形式世代相

传,且超过半数的私有林面积仅约20hm2。随着德

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私有林所有者中城镇居民

的比例越来越高,私有林林主与森林分离的现象十

分普遍。这些林主不仅居住在城市中,而且大多缺

乏森林经营的技能。19世纪末,林主经营理念和技

术的双重限制制约了德国私有林的发展,并导致了

森林碎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20世纪初,私有林主

将其所有的森林委托给专业机构经营管理的需求催

生了德国私有林林主协会。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

完善,德国建立了完备的私有林主协会,并逐渐形成

“联邦-州-地区”三级协会体系。私有林主协会为

林主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服务,为私有林主制定林

业经营、采伐、销售等一系列计划并提供服务。协会

的专业和集约化经营为德国森林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因而得到政府的鼓励,国家林业行政管理

机关按照森林法和有关政策、发展规划等给予其财

政等方面的支持。

2.对策建议

(1)完善林地保护规划,全面保护林地。尽快从

国家林地保护规划上落实国家林业局生态红线保护

行动,划定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四条生

态红线。各地在林地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评估

城镇化对林地的影响,评价城镇建设对农地的影响,
评估农地征占用对林地的影响,评估林地生产力和

产出率,并综合考虑多种利益诉求。各地应严格控

制城乡建设使用林地。加强城市森林建设,如城镇

配套绿化林和游憩林、绿化进校和绿化进厂矿工程

等;对农村人口转移后的废弃坡地进行植被恢复治

理,使城镇建设使用林地与生态恢复新增林地达到

动态平衡。
(2)健全林业法律法规体系,严格保护和合理利

用林业资源。建立健全林业法律法规体系,使林业

资源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强化林业资源保护管理,严禁借城镇化

与保护基本农田之名乱占山林、毁林开荒,依法保护

和利用林地,维护林地经营者、林木所有者的合法权

益。加大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执法力度,依法查处乱

砍滥伐、毁坏森林绿地、偷盗野生动植物行为,严格

把握好建设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关。加强林业部门自

身建设,组建高素质的林业执法队伍,确保林业法律

法规的贯彻落实。

(3)加大对林业的投入,多渠道筹集林业建设和

发展资金。一是继续加大林业投入,国家在坚定不

移地执行“六大工程”的同时,还需对城市森林的建

设、林业破碎化的修复投入资金。二是对依法批准

占用、征用林地的,要严格履行征占用林地补偿;不
仅参照征地地区的综合地价标准,还要充分考虑林

地林木的增值收益,提高征占用林地补偿标准,保障

林地所有者合法权益,增加城镇建设征占用林地的

成本。三是引导工商资本进入林业,借助工商资本

的趋利性来提升林产品的品牌竞争力、推动林业技

术的创新以及林业企业的管理创新,进而激活林业

市场,形成林业产业资金的有序、高效循环,为林业

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四是创新模式,围绕林产品

“生产-加工-营销”等各个环节提高林产品的深加

工水平,延长林业产业链条,提高林产品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同时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以林产品的高溢

价来积累和弥补林业发展的资金。五是推动生态旅

游,通过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和森林在环境、文化

等方面功能的塑造来吸引市民游憩,从而为林地积

累建设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4)加快林业经营模式的变革,实现林业经营的

专业化、集约化。集体林改以后,林地破碎化趋势明

显,再加上城镇化进程对林地的侵蚀以及对资金、人
才的攫取效应,农村林地存在经营成本高、经营人才

缺乏的普遍问题,甚至部分林地出现撂荒现象。为

提高林地的产出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比较收益,达
到集聚资金和人才的目的,应鼓励和引导专业化造

林、营林公司以及林产品深加工企业投资农村林

业,发展“公司+基地+农户”新型林业经营模式;
鼓励和引导农民建立各种形式的林业专业合作组

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林业经营的专业化、
集约化。

(5)建立生态补偿市场机制,保护林地所有者权

益。借鉴美国生态补偿银行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构
建林地管制性信用额度市场。由第三方机构建立林

地信用储蓄银行和林地补偿基金,林农将林地使用

权在银行进行登记,并承诺保护林地;有占用林地需

求的机构或个人向银行提出购买林地信用额度的申

请,缴纳林地补偿基金后可获得林地信用额度;银行

利用征占用林地方支付的林地补偿基金,在市场上

购买相应种类和数量的林地信用,抵消原有林地信

用的损失。这种市场机制的目的是利用林地信用额

度市场来帮助林地开发项目如城镇化建设来补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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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林地损失,同时确保林地所有者权益不受

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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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portunitiesandAdverseFactorsFacedbyForestry
undertheNew-typeUrbanizationBackground

ZHAORong,CHENShao-zhi,NINGYou-liang,ZHOUHai-chuan
(ChineseAcademyofForestry,ResearchInstituteofForestry

PolicyandInformation,Beijing,100091)

Abstract Theconstructionofnew-typeurbanizationdemandsregardinghumanbeingsasfirstand
foremost,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ecologicalsafety,andraisingtheconstructionlevelofurbaneco-
logicalcivilization.Inordertoexploretheimpactofacceleratedurbanizationonforestrydevelopment,

thispaperanalyzestheroleofforestryplayingintownconstruction,andthenanalyzestheopportunities
andchallengesurbanizationbringstoforestrydevelopmentfrombothpositiveandnegativeaspects,and
summarizessomeexperienceaccumulatedbythedevelopedcountriesindealingwiththeprocessofur-
banizationofforestrydevelopment.TheurbanizationofChina’sforestryshouldmakeinnovationinpro-
gramming,legalsystemconstruction,funding,personnelincentives,businesspatternreform,ecological
compensationmechanism,inordertoachievethe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urbanizationandfore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typeurbanization;forestrydevelopment;restrictingfactors;developmentoppor-
tunities;overseasexperience;ecological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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